附表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技术评分表
	项目编号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评价指标
	评价说明
	分值
	评分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价（80分）
	1.项目任务书约定的主要研究内容完成情况
完成率100%（30分），完成率80%以上（25-29分），完成率60%以上（18-24分），完成率不足60%（1-17分）
	30
	

	
	2.项目任务书约定的绩效指标（论文、专利、人才培养等）完成情况
绩效指标全部完成（30分），关键指标完成，个别非关键指标未完成（20-29分），1项以上关键指标未完成（1-19分）
	30
	

	
	3.标志性研究成果与研究内容的相关性
好（16－20分），较好（8－15分），一般（1－7分）
	20
	

	二、研究成果质量评价
（20分）
	1.在项目执行期内发表与项目相关的“三类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
有（10分），无（0分）
	10
	

	
	2.通过省基金的培育，其与项目相关的研究内容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计划等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有（5分），无（0分）
	5
	

	
	3.在项目执行期内申请并获与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或者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有（5分），无（0分）
	5
	

	综合绩效评价得分
	100
	

	综合绩效评价结论：
通过（□优秀  □合格）              □不通过                     □结题

	综合绩效评价专家组签名：
日期：


综合绩效评价说明：综合绩效评价结论为“通过”的，技术得分不应低于75分，财务得分不应低于80分；技术得分为90分及以上为优秀，90分以下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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